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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李良汪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10 月 21 日 第

1060/E810/VII/GPAL/2024號公函轉來李良汪議員於 2024年 10月 4日提

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年 10月 22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對問題 1.及 3. 本局一直歡迎和呼籲停車場經營者按自身商業決策，選

定與不同的無感支付平台合作。然而因應近期社會提出

不同停車場使用不同的無感支付平台影響出行體驗，故

根據特區政府與相關金融機構簽署的服務協議，在本局

管 理 的 停 車 場 統 一 提 供 至 少 一 種 無 感 支 付 平 台 （ 即

MPark）以便利駕駛者使用。

本局將根據新修訂的《修改第 29/2023號行政法規〈公共

泊車服務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程序〉》行政法規分別開

展“公共停車場的經營批給”、“公共道路泊車位（即

咪錶）的經營批給”公開競投程序，當中會包括優化停

車場收費系統無感支付功能，以及在咪錶位加入電子方

式繳付等要求。

對問題 2. 公共停車場定價是本澳陸路交通政策其中一環，若以低

廉價格提供公共泊車服務，對交通可持續發展未見有利，

不符《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（ 2021-2030）》的目

標。故本局從提高公共停車場車位流動、體現用者自付、

鼓勵綠色出行和平衡用車成本等方面考慮收費定價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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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讓有限的公共泊車資源能獲得更公平、更有效的運用。

同時倘社團能發揮影響力，推動駕駛者改變“車泊門

前”的錯誤習慣，將“守法泊車”的正確意識輻射到社

會各階層，也有助用好公共泊車資源。

交通事務局局長

林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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